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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X X X局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标准
安全质量环境风险辨识与评价程序

QB/X X X-CX11
1  目的

为了对集团公司施工生产和服务过程中能够控制和可能施加影响的危害因素进行识别和评价，保证各种风险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满足法律法规及相关方的要求，特制定本程序。

2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集团公司体系覆盖范围内所有活动及服务，涉及或可能的危害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活动。

3  引用标准
GB/T50430-2007     《工程建设施工企业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GB/T19001-2008idt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28001-2009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GB/T24001-2004idt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
4  职责

4.1工程部：负责本程序的制定、修改和监督实施；负责编制集团公司《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价表》和《高、中度危险源清单》，下达季度生产安全预警分析控制计划，负责对集团公司安全质量环境风险控制情况监督检查。

4.2安质部：负责编制集团公司《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和《重要环境因素清单》，配合编制集团公司《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价表》和《高、中度危险源清单》，负责对集团公司安全质量环境控制情况监督检查。

4.3集团公司/公司主管领导：负责审批集团公司/公司《高、中度危险源清单》和《重要环境因素清单》。
4.4集团公司/公司办公室：负责编制办公区《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价表》和《高、中度危险源清单》，并对办公区安全质量环境控制情况监督检查。

4.5 集团公司/公司各相关部门：按照系统管理的原则对安全质量环境控制情况监督检查。

4.6项目部（指挥部）：负责编制本项目《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价表》、《中、高度危险源安全管理措施计划表》、《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和《重要环境因素清单》，并对本项目安全质量环境风险进行控制。

5  工作程序

5.1  危害因素辨识和风险评价的要求和方法

5.1.1 按下列要求进行危害因素识别

5.1.1.1 选择活动和过程应考虑：施工准备→工程施工→竣工交验→回访维修全过程。

5.1.1.2 辨识危害因素时应考虑覆盖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态和正常、异常、紧急三种状态。

5.1.1.3  危害因素辨识时，下列X X X种方法可单独或联合使用：

1）询问与交流；

2）现场观察；

3）查阅有关记录；

4）获取外部信息；

5）工作任务分析；

6）安全检查表；

7）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

5.1.1.4 危险源辨识应考虑下列因素：

1）本单位和同行业类似企业已发生的事故原因；

2）基于长期实践总结归纳出的行业有关规定；

3）作业指导书中已有的安全措施及注意事项；

4）较为成熟的安全检查表或安全评价表中的项目。

5.1.2按下列要求进行危害因素风险评价

5.1.2.1  确定评价流程

分析调查危害因素→评定危险、危害影响程度和规模→依据危害因素风险级别，确定中、高度风险。

5.1.2.2  危害因素风险评价依据

1） 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要求；

2） 危害因素影响程度和规模；

3） 危害因素发生频次。

5.1.2.3  确定风险评价方法

采用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指与系统危险性有关的三个因素指标之积来评价系统人员伤亡危险的大小，这三个因素是：

L—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E—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C—发生事故的后果

D—危险性分值

其简化公式是：D=LEC

5.1.2.4 确定危害因素风险评价标准：

1）L—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当用概率来表示时，绝对不可能的事件发生概率为0；而必然发生的事件概率为1，但在考虑系统安全时，绝对不发生的事故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为的将“实际不可能发生”的分数定位0.1，而必然要发生的事件分数定为10，介于这两种情况之间的情况指定为若干个中间值，如表1所示。

                   表1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

	分数值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10
	必然要发生

	6
	相当可能发生

	3
	可能，但不经常发生

	1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发生

	0.5
	很不可能，可以设想发生

	0.2
	极不可能发生

	0.1
	实际不可能发生


2）E—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根据集团公司工程项目施工的具体情况，在连续暴露于危险环境的情况下分数值确定为5；在偶然暴露于危险环境的情况下分数值确定为1，同样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规定若干个中间值。如表2所示。

                表2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E）

	分数值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5
	连续暴露于危险环境

	4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于危险环境

	2
	不经常暴露于危险环境

	1
	偶然暴露于危险环境

	0.5
	非常罕见地暴露于危险环境


   3）C—发生事故的后果

在集团公司范围内所有的活动、服务过程中，因各种过失酿成机械设备损坏和安全设施出现问题造成人身伤亡或重大经济损失事故，按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即人员受到伤害程度/经济损失额度的变化范围进行界定（本程序中经济损失系指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因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及善后处理支出费用和损坏财产的价值）。由于涉及范围较广，所以规定分数值为3-100，如表3所示：

                         表3  发生事故的后果（C）

	分数值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100
	3人及以上死亡/特大损失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及以上）

	80
	2-3人死亡/重大损失事故（直接经济损失30-100“不含100万元”）

	60
	1人死亡/重大损失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0-30“不含30万元”）

	40
	较大损失事故（经济损失5-10万元“不含10万元”）

	20
	较大损失事故（经济损失1-5万元“不含5万元”）

	10
	伤残/一般损失事故（经济损失1万元以下）

	5
	重伤

	3
	轻伤（损失1-105工日）


5.1.2.5 确定危害因素风险级别的标准

根据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公式：D=LEC就可以计算作业的危险性程度。根据集团公司实际情况，集团公司/公司在进行风险级别判定时认为：总分在150以下，认为是低风险；如果风险分数值在150-300之间，是要采取措施进行整改的中度风险；如果危险分数值在300以上（包括300）的是应立即整改直至危险得到改善为止的高度风险。如表4所示：

                     表4  危险等级划分

	分数值
	危险等级

	≥300
	高

	150-299
	中

	＜150
	低


   项目部在进行风险级别判定时，可参照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公式D=LEC的分值进行判定，也可根据项目管理的实际情况可通过专家评价、经验分析、类比等方法进行判定，项目部召开的隐患排查会、安全质量联席会等都是项目危险源辨识和评价的动态表现，项目部相关部门应按照规定做好记录并根据会议要求制定危险源控制措施并实施。 

5.1.3危害因素辨识和风险评价

5.1.3.1集团公司工程部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员对施工活动和办公区的危害因素进行系统辨识，并按照危害因素风险评价标准和方法进行风险级别评价，分专业编制集团公司《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价表》、《高、中度危险源清单》，由部门负责人审核，经管理者代表批准后，下发到集团公司各主责部门和公司（指挥部）。

5.1.3.2各公司依据集团公司《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价表》和《高、中度危险源清单》，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危害因素进行确认或补充辨识，对补充辨识的危害因素，按照危害因素风险评价标准和方法进行风险级别评价，编制公司的《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价表》和《高、中度危险源清单》，由责任部门负责人审核，经公司领导批准，下发到公司各主责部门和项目部。

5.1.3.3集团公司/公司办公室依据集团公司/公司《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价表》和《高、中度危险源清单》，结合办公区的实际情况对办公区的危害因素进行辨识，按照危害因素风险评价标准和方法进行风险级别评价，编制局/公司办公区的《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价表》和《高、中度危险源清单》，由部门负责人审核，经集团公司/公司主管领导批准后，作为编制目标指标管理方案和控制措施的依据。

 5.1.3.4项目部（指挥部）开工前应依据集团公司/公司的《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价表》和《高、中度危险源清单》，结合本项目部的实际情况对项目部的危害因素进行确认或补充辨识，依据危害因素风险评价标准和方法进行风险级别评价，编制项目部（指挥部）的《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价表》和《中、高度危险源安全管理措施计划表》经项目部/指挥部总工审核，由项目经理/指挥长批准，作为编制项目安全管理计划的依据。

5.1.3.5集团公司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安委会会议，对集团公司安全生产总体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对下阶段安全质量管理工作进行布置，并形成安委会纪要。
5.1.3.6集团公司工程部按季度进行施工生产预警分析，对项目安全质量进度情况进行预警分析，形成季度施工生产预警分析报告，季度高风险项目及季度在建项目风险控制分类表。
5.1.3.7公司和项目部（指挥部）每月至少召开一次事故隐患排查会，对下月事故隐患进行排查，形成月度风险控制计划，并建立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档案，上报集团公司工程部、安质部备案。对新开工或遇有重大工序转换等特殊情况时，应增加排查会议频次。

5.2  环境因素识别评价的要求和方法
5.2.1 按下列要求进行环境因素识别:

5.2.1.1 选择活动和过程应考虑：施工准备→工程施工→竣工交验→回访维修全过程。

5.2.1.2 识别环境因素时考虑覆盖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态和正常、异常、紧急三种状态。

5.2.1.3 识别环境因素影响时应考虑:

a) 集团公司/公司办公区及工程施工产生的水、气、声、碴以及资源、能源的消耗给局/公司、周围居民、社区等造成的环境影响；

b) 集团公司/公司施工生产活动所需的物资材料及相关分供方的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影响；

c) 正常运行条件、异常运行条件以及可以合理预见的情况或紧急状态（如火灾、爆炸事故等）所伴随的潜在的重大环境影响；

过去遗留的环境问题；现在存在的污染及环境问题；以及工程实施、交付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或将来可能出现环境影响问题，以及法律法规变化及其它要求的影响等。

5.2.1.4 识别环境因素时，下列四种方法可单独或联合使用

    a.调查法          c.现场观察法       e.投入产出图法

    b.问卷法          d.排查法

5.2.1.5 识别环境因素工作时，应考虑集团公司/公司施工生产和服务全过程，对可能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进行分析、识别。

5.2.2 按下列要求进行环境因素评价

5.2.2.1 确定评价流程

    分析调查环境因素的影响→评定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依据集团公司重要环境因素确定本部门、本项目部重要环境因素。

5.2.2.2 环境因素评价依据

    1）法律、法规的符合性及行业标准的要求；

    2）环境影响的范围；

    3）环境影响的程度；

    4）环境影响发生频次、概率；

d)     5）环境影响的持续性或可恢复性；

    6）能源资源消耗量的影响；

7）相关方关注程度。

5.2.2.3 确定评价方法：集团/公司、项目部可采用评分法、专家评价法、经验分析法、类比法等方法确定符合项目实际的环境因素。
5.2.2.4确定污染物排放类的环境因素时考虑下列内容（因子）

	a
	影响范围
	d
	发生频次

	b
	影响程度
	e
	法规符合性

	c
	产生量
	f
	社区关注程度


5.2.2.5 确定资源、能源消耗类的环境因素时考虑下列内容（因子）

	g
	资源、能源的消耗
	i
	使用中的污染

	h
	可节约程度
	j
	地方政府关注程度


5.2.2.6 确定环境因素评价标准

1）影响范围（a取值）

	1
	全球范围
	a=5
	4
	员工10人以下
	a=2

	2
	周围社区
	a=4
	5
	操作者本人
	a=1

	3
	场界内
	a=3
	
	
	


   2）影响程度（b取值）

	1
	严重
	b=5
	
	轻微
	b=1

	2
	一般
	b=3
	
	
	


   3）产生量（c取值）
	1
	大
	c=5
	3
	小
	c=1

	2
	中
	c=3
	
	
	


   4）发生频次（d取值）

	1
	持续发生
	d=5
	4
	白天发生
	d=2

	2
	间歇发生
	d=4
	5
	偶然发生
	d=1

	3
	夜间发生
	d=3
	
	
	


5）法律、法规符合性（e取值）

  a、对于有法规要求和标准的，依据测量结果决定e取值。

	1
	超标（≥标准值）
	e=5
	3
	∠标准值的90%
	e=1

	2
	接近标准（≥标准值的90%）
	e=3
	
	
	


   b、对于没有标准要求的，按检查结果决定e取值。

	1
	违反法规
	e=5
	3
	法律法规无要求
	e=1

	2
	基本符合法规
	e=3
	
	
	


6）社区关注程度（f取值）

	1
	很关注
	f=5
	3
	不关注
	f=1

	2
	一般
	f=3
	
	
	


7）资源能源年消耗量（g取值）

	环 境 

因 素
	单 位
	分值（参考）

	
	
	（大）g=5
	（中）g=3
	（小）g=1

	水
	万m3
	15万m3以上
	10-15万m3
	10万m3以下

	电
	千瓦小时
	250万度以上
	150-250万度
	150万度

	汽油
	吨
	200吨以上
	150-200吨
	150吨以下

	柴油
	吨
	300吨以上
	200-300吨
	200吨以下

	一般钢材
	吨
	8000吨以上
	6000-8000吨
	6000吨以下

	木材
	立方米
	500立方米以上 
	300-500立方米
	300立方米以下

	水泥
	吨
	20000吨以上
	10000-20000吨
	10000吨以下

	砖
	千块
	500千块以上
	200-500千块
	200千块以下

	砂
	立方米
	30000立方米以上
	10000-30000立方米
	10000立方米以下

	石 子
	立方米
	30000立方米以上
	10000-30000立方米
	10000立方米以下

	白灰
	吨
	2000吨以上
	1000-2000吨
	1000吨以下

	油漆
	吨
	15吨以上
	10-15吨
	10吨以下

	涂料
	吨
	30吨以上
	20-30吨
	20吨以下

	纸张
	箱
	100箱以上
	60-100箱
	60箱以下


8）可节约程度（h取值）

	1
	加强管理可明显见效
	h=5
	3
	无节约潜力
	h=1

	2
	改造工艺较明显见效
	h=3
	
	
	


9）使用中的污染程度（i取值）

	1
	使用中污染较大
	i=5
	3
	使用中几乎不污染
	i=1

	2
	使用中污染较小
	i=3
	
	
	


10）地方政府关注程度（j取值）

	1
	很关注
	j=5
	3
	不关注
	j=1

	2
	一般关注
	j=3
	
	
	

	
	
	
	
	
	


5.2.2.7  确定重要环境因素的标准

影响全球范围、社区强烈关注或不符合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定的应确定为重要环境因素。

1）     2）对于污染物排放类的环境因素，若前六项（a×b×c×d×e×f）/10的结果大于80

或a.e.f为5，相关的环境因素应确定为重要环境因素。

3）对能源资源消耗类的环境因素，若后四项（g×h×i×j）之积大于20的环境因素应

确定为重要环境因素。

5.2.3 环境因素的识别与评价

5.2.3.1 安质部负责组织集团公司相关责任部门及相关人员对施工现场和办公区环境因素进行识别和评价，按专业汇总编制《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重要环境因素清单》,由部门负责人审核，集团公司主管领导审批后发下发到集团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和公司。

5.2.3.2 公司主责部门依据集团公司《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和《重要环境因素清单》，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环境因素进行识别、评价和确认，编制公司《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和《重要环境因素清单》，由部门负责人审核，主管领导批准后发到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和项目部。

5.2.3.3 集团公司/公司办公室依据集团公司的《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和《重要环境因素清单》，结合办公区实际情况，对办公区的环境因素进行识别、评价和确认，编制机关办公区《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和《重要环境因素清单》，并作为编制目标指标管理方案和控制措施的依据。

5.2.3.4项目部开工前依据公司《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和《重要环境因素清单》，结合本项目部实际情况，对项目部的环境因素进行识别、评价和确认，编制项目部《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和《重要环境因素清单》，由项目经理审批。

5.2.3.5.安质部每年年底应对环境因素进行一次评价，必要时对集团公司《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和《重要环境因素清单》进行补充或更新，并下发到局各部门和公司。集团公司/公司各部门、项目部应结合本单位、部门、项目的具体情况，对集团公司/公司下发的《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和《重要环境因素清单》中的环境因素进行确认、更新或补充识别。

5.3施工质量关键工序的辨识和评价

5.3.1 按下列要求进行辨识评价质量关键控制工序识别和评价

5.3.1.1 选择活动和过程应考虑：施工准备→工程施工→竣工交验→回访维修全过程。

5.3.1.2 辨识评价质量关键控制工序时应考虑覆盖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态和正常、异常、紧急三种状态。

5.3.1.3 辨识评价质量关键控制工序时，下列X X X种方法可单独或联合使用：

1）询问与交流；

2）现场观察；

3）查阅有关记录；

4）获取外部信息；

5）工作任务分析；

6）质量检查表；

5.3.1.4辨识评价质量关键控制工序应考虑下列因素：

1）本单位和同行业类似企业已发生的事故原因；

2）基于长期实践总结归纳出的行业有关规定；

3）作业指导书中已有的质量控制措施及注意事项；

4）较为成熟的质量检查表。

5.3.1.5质量控制点（关键工序和薄弱环节）

1）施工过程中的关键工序和薄弱环节

2） 施工中的薄弱环节或质量不稳定的部位或对象

3）对后续工程施工或对后续工序质量或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工序、部位和对象

4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部位和环节

5）施工中无法足够把握、施工条件困难或技术难度大的工序或环节

5.3.2项目部（指挥部）开工前应依据集团公司/公司的《质量控制计划》和《质量控制要点卡片》，结合本项目部的实际情况对项目部的质量关键控制工序进行确认或补充辨识，编制项目部（指挥部）的《质量控制计划》，经项目部（指挥部）总工审核，由项目经理/指挥长批准实施。
5.4安全质量环境风险因素风险评价更新及补充识别

5.4.1  当出现下列情况时，需要对危害因素进行补充辨识或更新，以确保安全质量环境风险因素信息为最新。

1）集团公司施工生产活动及服务发生重大变化；

2）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发生变化；

3）内审、外审及管理评审提出要求；

4）出现事故、事件、不符合；

5）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使生产工艺和流程发生变化；

6）相关方抱怨或提出要求。

5.4.2对发生变化的危害因素由主责部门/项目部及时进行补充辨识，辨识时应根据项目变更工程结构的特点、相关危害因素进行，并将更新部分补充到《高、中度危险源清单》、《重要环境因素清单》中。

5.4.3  集团公司工程部每年年底根据危害因素和高、中度危险源更新情况进行评价，必要时对集团公司《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价表》和《高、中度危险源清单》进行补充或更新，并下发到集团公司各相关部门和公司（指挥部）；集团公司/公司、指挥部、项目部应及时做相应补充或更新。

5.4.4  集团公司安质部每年年底应对环境因素进行一次评价，必要时对集团公司《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和《重要环境因素清单》进行补充或更新，并下发到集团公司各部门和公司。集团公司/公司各部门、项目部应结合本单位、部门、项目的具体情况，对集团公司/公司下发的《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和《重要环境因素清单》中的环境因素进行确认、更新或补充识别。

6  相关文件

6.1《关于印发〈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施工生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铁股份生〔2011〕319号）

6.2《中铁X X X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质量环境管理要点》     中铁X X X安当年度1号文件
6.3《中铁X X X局集团有限公司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实施办法》   中铁X X X安〔2008〕322号
6.4《关于实行局安全管理计划工作法的通知》  中铁X X X安〔2005〕32号
6.5《中铁X X X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全操作规程》中铁X X X安〔2005〕165号

6.6《中铁X X X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实施办法》（中铁X X X安〔2007〕81号文）
6.7《中铁X X X局集团有限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 中铁X X X安[2004]42号
7 记录

7.1  《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价表》

7.2  《高、中度危险源清单》

7.3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备案表》

7.4  《中、高度危险源安全管理措施计划表》
7.5  《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

7.6  《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一》（适用于污染物排放类）

7.7 《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二》（适用于资源能源消耗类）

7.8  《重要环境因素清单》

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价表
单位（部门）：                                                                                                   编号：X X X-CX11-
	序号
	作业活动
	危 害 因 素
	可能发生的

危害事件
	现有控制措施
	风险评价
	风险等级
	备 注

	
	
	
	
	
	L
	E
	C
	D
	
	

	
	
	
	
	
	
	
	
	
	
	

	
	
	
	
	
	
	
	
	
	
	

	
	
	
	
	
	
	
	
	
	
	

	
	
	
	
	
	
	
	
	
	
	

	
	
	
	
	
	
	
	
	
	
	

	
	
	
	
	
	
	
	
	
	
	

	
	
	
	
	
	
	
	
	
	
	

	
	
	
	
	
	
	
	
	
	
	

	
	
	
	
	
	
	
	
	
	
	

	
	
	
	
	
	
	
	
	
	
	

	
	
	
	
	
	
	
	
	
	
	

	
	
	
	
	
	
	
	
	
	
	

	
	
	
	
	
	
	
	
	
	
	

	
	
	
	
	
	
	
	
	
	
	


编制：                                审核：                                批准：                         年    月    日
高、中度危险源清单
单位（部门）：                                                                              编号：X X X-CX11-
	序号
	危  害  因  素
	可能导致

的事故
	施工阶段或部门
	控制方式
	备 注

	
	
	
	
	
	

	
	
	
	
	
	

	
	
	
	
	
	

	
	
	
	
	
	

	
	
	
	
	
	

	
	
	
	
	
	

	
	
	
	
	
	

	
	
	
	
	
	

	
	
	
	
	
	

	
	
	
	
	
	

	
	
	
	
	
	

	
	
	
	
	
	

	
	
	
	
	
	

	
	
	
	
	
	

	
	
	
	
	
	

	
	
	
	
	
	


编制：                                    审核：                                 批准：                             年    月    日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备案表
填报单位：                                     

	项目名称
	
	工程类别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建设单位
	
	施工起止日期
	          至

	设计单位
	
	施工人数
	

	监理单位
	
	工程标价
	万元

	通讯地址
	

	工程概况（含项目特点、难点）:



	事故隐患描述:



	隐患整改措施：


	隐患整改效果：


	隐患排查时间
	
	整改完成时间
	

	整改负责人
	
	联系电话
	

	监督人
	
	联系电话
	


中、高度危险源安全管理措施计划表

	工程类别
	

	序号
	工序或场所
	危险部位或危险源
	事故及

伤害类型
	控  制  措  施

	
	
	
	
	

	
	
	
	
	

	
	
	
	
	

	
	
	
	
	

	
	
	
	
	

	
	
	
	
	

	
	
	
	
	

	
	
	
	
	


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

单位（部门）：                                                                                                编号：X X X-CX11-

	产品/

活动/

服务
	环境因素
	状态
	环境影响
	现有控制措施
	公司评价
	项目评价

	
	
	
	
	
	是
	否
	是
	否

	
	
	
	
	
	
	
	
	

	
	
	
	
	
	
	
	
	

	
	
	
	
	
	
	
	
	

	
	
	
	
	
	
	
	
	

	
	
	
	
	
	
	
	
	

	
	
	
	
	
	
	
	
	

	
	
	
	
	
	
	
	
	

	
	
	
	
	
	
	
	
	

	
	
	
	
	
	
	
	
	

	注:1. 环境影响分: 水体、大气、声环境、废弃物、能源资源、水土保护、其他（光污染等）；

   2.现有控制措施是指污染物治理设备措施和管理制度。


编制：                          审核：                             批准:                            年   月   日

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一

(适用于污染物排放类)
单位(部门)                                                                                                        编号:X X X-CX11-

	序

号
	环境

因素
	产生

部位

工序
	影响范围a

1.全球范围：  5分

2.周围社区：  4分

3.场界内：    3分

4.10人以上：  2分

5.操作者本人：1分
	影响程度b

1.严重：5分

2.一般：3分

3.轻微：1分
	产生量c

1.大：       5分

2.中：       3分

3.小：       2分

4.无法规要求:1分
	发生频次d

1.持续发生：5分

2.间歇发生：4分

3.夜间发生：3分

4.白天发生：2分

5.偶然发生：1分
	法律法规符合性e

1. 超标：4分

2.接近标准:3分

3.达标：1分
	社区关注程度f

1.关注：5分

2.一般：3分

3.不关注：1分
	合

计

Σ
	评

价

结

论

	
	
	
	
	
	
	
	
	
	
	是
	否

	
	
	
	
	
	
	
	
	
	
	
	

	
	
	
	
	
	
	
	
	
	
	
	

	
	
	
	
	
	
	
	
	
	
	
	

	
	
	
	
	
	
	
	
	
	
	
	

	
	
	
	
	
	
	
	
	
	
	
	

	
	
	
	
	
	
	
	
	
	
	
	

	
	
	
	
	
	
	
	
	
	
	
	

	
	
	
	
	
	
	
	
	
	
	
	

	
	
	
	
	
	
	
	
	
	
	
	

	
	
	
	
	
	
	
	
	
	
	
	


注：①当a=5或e=5或f=5时，可评价为重要环境因素。

	②当a×b×c×d×e×f/10≥80时，可评价为重要环境因
	素。


编制：                                审核：                                批准：                        年   月   日

环境因素识别及风险评价表二

(适用于资源、能源消耗类)
单位(部门)                                                                                                       编号:X X X-CX11-

	序

号
	环境

因素
	耗量/年
	年耗量/单位g

1.（大）：5分

2.（中）：3分

3.（小）：1分
	可节约程度h

1.加强管理可明显见效：5分

2.改造工艺较明显见效：3分

3.无节约潜力：1分
	使用中污染程度i

1.引起污染较大：5分

2.引起污染较小：3分

3.不引起污染：1分
	地方政府关注程度j

1. 关注：5分

2. 一般关注：3分

3. 不关注：1分
	合计

∑
	评价结论

	
	
	单位
	数量
	
	
	
	
	
	是
	否

	
	
	
	
	
	
	
	
	
	
	

	
	
	
	
	
	
	
	
	
	
	

	
	
	
	
	
	
	
	
	
	
	

	
	
	
	
	
	
	
	
	
	
	

	
	
	
	
	
	
	
	
	
	
	

	
	
	
	
	
	
	
	
	
	
	

	
	
	
	
	
	
	
	
	
	
	

	
	
	
	
	
	
	
	
	
	
	

	
	
	
	
	
	
	
	
	
	
	

	
	
	
	
	
	
	
	
	
	
	

	
	
	
	
	
	
	
	
	
	
	

	注：g*h*i*j总分大于20分为重要环境因素


编制：                                审核：                                批准：                        年   月   日

重要环境因素清单
单位（部门）：                                                                                                       编号：X X X-CX11-

	序

号
	环境因素
	状态
	主要相关工序   或活动
	主要控制方式
	备 注

	
	
	
	
	
	

	
	
	
	
	
	

	
	
	
	
	
	

	
	
	
	
	
	

	
	
	
	
	
	

	
	
	
	
	
	

	
	
	
	
	
	

	
	
	
	
	
	

	
	
	
	
	
	

	
	
	
	
	
	


编制：                         审核：                       批准：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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